
税收法治是建立法治国家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现代法治国家处理上述矛盾冲突的基本政策框架。我们必

须坚持在税收法治的背景下，认清当前不和谐税收征纳关系

产生的机理，并在此基础上修正或重新建立和谐税收征纳关

系的体制基础。

一、法律因素对税收征纳关系的影响

税收征纳关系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因素是诱因，

道德因素和社会因素起推动作用，法律因素则是制度层面的

起决定性的因素。在我国，税收领域普遍存在的立法不当、执

法不公、司法不严是导致目前税收征纳关系不和谐的主要体

制性因素。

员. 税收立法权异化，法律体系不完善。税收立法权的异

化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税收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间的

配置不合理。地方政府拥有的税收立法权过少和过弱导致其

财权与事权不相称，地方政府为获得税收利益频频越权行政，

以行政权力干预税法执行，侵害纳税人利益，扭曲税收征纳关

系。二是人大授权立法太多。目前主要的税收法律法规中，仅

有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税收征管法是人大制定的

法律，其余均为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例，严重削弱了

税法的权威性。三是税收立法过程中对纳税人的权利重视不

够，透明度不高。

税收立法权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税收法律体系的不

完善，主要表现是税收基本法的缺位。目前，我国税收征纳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的相关规定散见于《税收征管法》及各单行税

种法律法规和规章中。这既不利于征税机关依法合理运用征

税手段、把握征税尺度，更不利于保护纳税人权益。此外，已

颁布的单行税种法律法规交错重叠，前后修改、补充频繁，稳

定性差。税收程序法具体规定弹性过大，对自由裁量权限制

不够，是导致征纳实践中一事多罚、以补代罚、以罚代刑情况

发生的根本因素。

2. 税收执法欠公正，征管成本高昂。税收执法实践中普

遍存在有法不依、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不仅有损税法威严，

还会进一步影响到和谐税收征纳关系的建立和巩固。同时，

涉税违法违纪现象的普遍存在，不仅造成了税收流失严重，也

在事实上导致了守法者与违法者之间的税收负担不公，挫伤

了纳税人遵纪守法的积极性，削弱了纳税人本就脆弱的自觉

纳税意识。而且由于我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水平本就不高，纳

税人纳税积极性的下降进一步加大了税收征管难度，增大了

税收征收成本，并最终导致了“执法不公—纳税积极性下

降—征管成本上升—税收征纳关系不和谐”这种恶性循环

圈的形成。

3. 税收司法不严，纳税人维权意识差。目前，由于相关法

律对税收违法行为的量刑偏轻，我国司法机关在审理制裁税

收违法犯罪行为时，惩罚力度普遍偏小，不足以震慑以身试法

者。同时，纳税人法律意识淡薄，主动运用法律法规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者太少，因税收纠纷而要求复议或诉诸法律的情形

并不多见。可见，司法作用的缺位，不但不利于对纳税人的涉

税违法行为进行约束和惩戒，也不利于规范和纠正税务机关

的执法行为。

二、税收法治是和谐税收征纳关系建立的体制基础

没有健全的法制，就不可能有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政

府之间的良好合作，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和谐的社会秩序。

税收法治是法治原则在税收领域的集中表现和具体运用。我

国当前税收征纳关系的和谐程度不高，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存

在着偷逃税严重、征纳成本高、征纳双方对立情绪严重及税收

机关执法不严等现象。这些现象虽然是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

结果，但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税收立法过程中没有坚持正确

的立法理念，在税收执法过程中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和

尊重税法权威的习惯，在税收司法过程中没有做到客观、公

正，以及没有建立社会对政府用税行为进行监督的机制。因

此，要实现税收征纳关系的和谐，就必须在税收征纳的全过程

中认真领会和贯彻税收法治的基本理念，做到立法过程科学、

民主，执法过程公开、公平，司法过程公正、严明，监督体系健

全、有力，以实现税收征纳主体间的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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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筑税收法治平台是建立和谐税收征纳关系的必由

之路

1. 构建税收治权的制衡机制，体现税收法治理念。税收

法治的基本理念就是防止国家征税权的滥用，而权力缺乏制

衡或约束是其遭到滥用的根本原因，因此建立税收治权的制

衡机制是防止国家征税权滥用的基本途径。而实现税收治权

在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间的合理配置，重视以纳税

人权力制衡税收治权，是建立税收治权有效制衡机制的必然

选择。

（1）税收治权在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间的合理

配置。税收治权是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和司法权的有机统一

体，其在各部门间的配置只有科学合理才能协调一致，也才能

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我们以往

都比较重视税收实体法体系的构建，而对税收程序法体系的

构建重视不够。这一方面可能导致税务机关在执法中无法可

依，也有可能导致税务机关为实现其收入职能越权行政，产生

对纳税人合法权利的侵害。因此，在税收治权建设过程中，我

们应重视税收执法权的授予，对税务行政执法权做出更完备、

更具体的规定，这是保证税务机关依法行政、规范行政的根

本。此外，在税收司法权授予方面也存在着权力弱化的问题，

使得偷逃税行为屡禁不止。因此，今后也必须大力加强税收司

法权的建设，特别要大力拓展税法的惩戒手段、方式及加大惩

戒力度，增加涉税违法犯罪行为的机会成本，提高法律的震慑

力，创造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

（2）税收立法权的合理配置。在税收治权的配置过程中，

税收立法权的配置无疑是最重要的，它是税收治权合理配置

的基础。在当前条件下，能够促进我国税收立法权实现优化配

置的途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淤税收立法权在中央和

地方之间的优化配置。我国税收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间的不

合理配置导致地方不得不借助于现有政策框架之外的非法权

力获得税收收入，从而引起了纳税人的不满。因此改革的方向

应是在保证全局利益统一性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地方的税收立

法权，比如可以允许地方在一定范围内调整某些税种的税率、

起征点和免征额等。于税收立法权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

间的优化配置。由于我国当前立法机关授权行政机关立法的

情况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税收法律权威性和稳定性的

下降，这与税收法治的基本要求是相违背的。因此，应逐步降

低立法机关授权行政机关立法的比例，提高税收立法层次，增

强税法的权威性。盂重视以纳税人权力制衡税收治权。不受制

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腐败。因此，建立对税收治权的监督制

约机制，缩小权力恣意行使的空间，既是对纳税人权利的认

可，也是对纳税人权利的重视和保护。

2. 合理、高效、透明用税，促进纳税人承担纳税义务和享

受公共产品权利的统一。税收的无偿性是导致税收征纳双方

利益对立的根本原因，也是税收征纳关系难以实现和谐的经

济诱因。要实现税收征纳关系的和谐，就必须在政府合法、合

理、高效用税的前提下，引导纳税人重新认识税收的“无偿

性”，尽力缓和双方的利益对立矛盾。

在税收法治的背景下，纳税人依法缴纳了税款，也就购买

了监督政府再分配税款的权利。如果纳税人认为用税人的用

税行为不但合法、合理，而且高效、透明，那么就会在相当程度

上提高对政府管理公共财政能力的认同感，减少对依法纳税

的抵触情绪，促进和谐税收征纳关系的实现。

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作为用税人必须

要做到：淤合理用税。在用税决策过程中坚持以公共利益为价

值取向，使税款的使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尽最大

努力满足纳税人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于高效用税。将有限的财

政资金用在刀刃上，避免重复建设、盲目建设。要树立为人民

服务、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简化办事程序，着力提高管理效

率。盂透明用税。政府应定期向纳税人公布税款的使用情况、

方向和用途等，使纳税人能了解税款的使用情况，自觉接受纳

税人监督，增强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的内在动力。

四、税收诚信是税收法治背景下和谐税收征纳关系建立

的重要道德保证

诚信的基本含义是诚实无欺、讲求信用，它应是人们为人

处世的根本道德准则。税收诚信体现了对税收征纳双方的法

律规制与道德约束的统一，体现了法治精神与道德理念在税

收领域中的融合。税收诚信是税收法治背景下实现和谐税收

征纳关系的重要道德保证。为此，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的工作：淤加强道德建设，开展税收诚信宣传教育活动，提高

税收征纳双方的诚信意识。于坚持“诚信推定”原则，体现税收

征纳双方的互尊互信，即税务部门在无确凿证据证明纳税人

有税收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应首先假定纳税人将会诚实申报

纳税；同时，纳税人将预期税务部门公正执法并会视其为诚信

纳税人而友好对待。“诚信推定”有助于消除税收征纳双方之

间的敌视与隔阂，实现互谅互通，从而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的

积极性并减轻税务部门开展依法征税工作的阻力。盂严厉打

击税收失信行为，在全社会树立尊重诚信的风尚。

税收诚信是税收法治的道德基石，没有纳税人的诚信纳

税和税务机关的诚信服务，就不可能实现税收法治，也不可能

有和谐的税收秩序。税收法治对税收诚信的这种依存关系是

永恒存在的，并不会因为税收法治目标的实现而削弱或消亡。

在税收法治理想预期与现实表现仍存在较大差异的今天，税

收诚信相对税收法治发挥的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助推作用，即

在税收法治对征纳双方的约束力还不够充分的情况下，税收

诚信可以发挥道德约束的作用，利用社会的道德氛围和个人

秉承的价值理念对抗征纳双方源自利益驱动的违法动机。即

便在将来税收法治目标基本实现时，税收诚信的这种道德约

束力仍将是督促税收征纳双方遵从税法的内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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